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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 

107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月 24日上午 9時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5樓第五會議室 

主持人：林副校長俊良                                 記錄：郭曉樺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提案討論 

案    號：第 1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研擬本校空間分配原則，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副校長室前於 106年 12月 21日召集各院院長及相關單

位人員，針對下列議題做第一次討論。 

(一) 對具有自行募款籌建校舍之學院，學校得優先協助調

整增加教學及研究空間，針對「自行募款籌建」是否

需訂定一定比例。 

前次決議： 

「自行募款籌建」者不訂定使用空間比例，依大樓屬

性於興建規劃階段個案議訂。 

(二) 研究中心是否需一律收費? 

前次決議： 

1. 編制內校級研究中心原則上不收費，但有營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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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收費，收費標準由總務處研訂之。 

2. 由研發處協助盤點編制內校級研究中心空間之監

管機制，編制內研究中心之附屬產學實驗空間，由

中心負責專業管理，租金收入應納入學校。 

3. 非編制內校級研究中心應收費，收費標準請總務處

研訂於下次會議討論。 

(三) 有關計畫空間如何劃分與管理。 

前次決議：緩議。 

二、 依據第一次會議續行討論。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目前已有之收費標準，為國農大樓 7樓研究計畫辦公室空間，

辦公室3,600元(每坪/每年)，實驗室4,800元(每坪/每年)。

面積超過 20 坪之實驗室，如申請超過一間，第二間使用費

加計二成，第三間使用費加計四成，依此類推。使用面積以

實測結果配合權狀登記面積調整配賦(亦即分攤公共空間)。

各間使用費依單價乘以面積計算至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二、 計畫空間基本收費比照國農標準，惟依房屋建築完工日給予

適當折減，於申請日，房屋建築完成日已逾 10年未達 20年

者，給予 9折收費， 

逾 20年未達 30年者，給予 8折收費， 

逾 30年未達 40年者，給予 7折收費， 

逾 40年未達 50年者，給予 6折收費， 

逾 50年者，給予 5折收費。 

三、 計畫空間收費標準之計費方式，以實際使用及所分攤公共空

間之坪數計價，借用多個空間暫不考慮加成或折減收費，試

行後再行檢討。 

四、 空間使用費含水費不含電費，如無法分設電錶，個別電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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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使用費二成計收為原則，如經查獲用電量量異常過高者，

得送審議小組重新審議其空間使用費。 

決議： 

一、 追認第一次會議討論之決議。 

二、 編制及非編制一級研究中心籌設階段會辦研究發展處審查

空間需求。 

三、 非屬教學單位之計畫需求/使用空間原則上由總務處管理，

惟考量該處目前人力不足，後續收費管理作業建議加聘人員

辦理之。 

四、 後續召開本委員會時，請提供全校目前計畫空間租用情形予

各委員參考。 

五、 研究中心及教學單位付費使用空間，收費標準及管理辦法準

用「國立中興大學研究計畫辦公室分配使用及收費要點」。 

六、 本空間分配原則文字修正部份，請依會議討論結果修改，餘

涉及計畫空間部份授權總務處修改後送各委員確定。 

七、 以上計畫空間收費標準逐年檢討修調，並陳核校長同意施

行。 

案    號：第 2案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學系 

案    由：擬請同意暫撥原機械二館之一樓空間供放置大型/重型機台設

備，以利教學使用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系機械二館己遷移至應用科技大樓 4、5 樓，符合應用科

技大樓乘載能力之較輕型共用教學設備，均已完成搬遷。該

空間均已充分運用，唯機械系於新機械工廠未建置完成前，

缺乏一樓空間放置大型及重型機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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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以智慧機械與智能化製造人才培育聯盟中心計畫獲得

教育部補助辦理智慧製造跨校跨域教學策略聯盟計畫第一

期(106.9.15~108.1.31)款項 17,537,000元，此計畫總期程

為 4 年，計畫執行中需於 106 年 12 月底前完成建置具有 4

台五軸工具機與一台機械手臂及機邊電腦的一聯網生產線，

進行智慧製造所需物聯網、數據收集分析、雲端資料傳輸等

技術培訓與研究，目前已開始進行 5 軸機台採購，且所需 4

台五軸機中有 2台五軸機已獲得廠商同意捐贈。 

三、 另外，本系目前執行中之國家實驗研究院「推動智慧製造關

鍵技術之前瞻科技研發與應用」-「智慧機械聯網平台」專

案計畫，此計畫第一期 106.4.1~106.5.31，第二期

106.6.1~107.5.31，共獲得 4,995,740元經費補助，後續第

三期計畫將執行至 108 年 12 月。但要求必需搭配上述教育

部計畫實驗平台進行。 

四、 本系與工研院規劃共同成立之工程資訊技術研發中心，初步

將利用上述教育部計畫實驗平台，配合工研院提供之成測器、

DAQ、軟體一起應用，後續再依需求來擴充。故於本系新建

機械工廠未完成前，擬請暫撥原機械二館之一樓空間供放置

大型/重型機台設備以利教學研究使用。待新機械工廠完工

後，再搬遷至新機械工廠。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目前機械工程學系實際使用空間合計 13,231 平方公尺，教

育部規定所需面積標準為 11,838 平方公尺；工學院實際使

用空間合計 73,180 平方公尺，教育部規定所需面積標準為

60,791平方公尺 

二、 機械工程學系申請暫時使用機械二館一樓之空間，目前該空

間原使用單位機械系已搬遷應科大樓，空間已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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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案額外使用空間應依教學用途且有計畫支應之屬性收費(註：參

見臨時動議之決議)。另提案單位為暫時使用該空間，待機械工廠

完工後應即搬離，故請提案單位逐年申請。 

案    號：第 3案 

提案單位：獸醫學系 

案    由：擬請同意提供機械二館 2、3樓空間供獸醫學系規劃實驗室使

用，請討論。 

說    明：本系大學部一二年級學生人數最近 5 年內逐年攀升且在 105

學年度新生報到率達 89.14%，原本在獸醫館及動物疾病診斷

中心的實驗及正課教室空間因學生人數增加，在使用上已十

分擁擠，又實驗課程多為學生實際操作，需有足夠空間以維

持教學品質，因此提出空間使用申請。檢附獸醫學系 102~106

學年度新生及 2年級人數(不含休學)，請參考。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獸醫學系前於 106年度第 1次會議提出空間需求，經會議決

議：「申請單位空間不足部分先行錄案，另尋找空間。」 

二、 目前獸醫學系實際使用空間合計 9,415平方公尺，教育部規

定所需面積標準為 7,450平方公尺；獸醫學院實際使用空間

合計 16,263 平方公尺，教育部規定所需面積標準為 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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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 

三、 獸醫學系是否採用醫學系計算基準，並將動物醫學中心及獸

醫院視為溫室類及教學醫院自行運作空間，排除實際使用空

間，試算面積(單位：平方公尺)結果如下表，提會議討論。 

計算基準類型 規定面積 實際使用面積 差異 

理學類（不包括

醫學系、牙醫

系）護理及體育

類 

8,725 13,069 4,344 

醫學系 15,205 13,069 -2,136 

 

四、 獸醫學系申請機械二館 2~3 樓空間(面積 1,239 平方公尺)，

目前原使用單位機械系已搬遷應科大樓，空間已釋出。 

決議： 

一、 同意動物醫學中心及獸醫教學醫院不計入獸醫學院實際使用

空間之計算。 

二、 機械二館 2~3 樓空間分配獸醫學系使用，惟規劃中「國際暨

防疫獸醫人才培訓中心」建築完成後，重新檢討獸醫學院整

體空間需求。 

案    號：第 4案 

提案單位：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案    由：擬請同意提供機械二館二樓空間供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規劃

專屬教室使用，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院推廣課程屬性特別，上課時間不分平/假日或日/夜間，

不定時皆有課程需要使用教室，需專屬教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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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規劃機械二館全部空間如下： 

1. 202原規劃有一間電腦教室，設置有高架地板，可將原雲

平樓 4 間電腦教室的其中 1 間規劃於此，維持此空間原

始機能，並節省重新建置電腦教室之費用。 

2. 本院推廣教育之電腦資訊類課程佔相當比例，建議二樓

電腦教室對面 203 教室空間亦可規劃為電腦教室，以因

應本院開辦電腦類推廣教育課程之用。 

3. 201、206及 208室可規劃為推廣教育課程空間使用。 

4. 204、205室空間較為特別，規劃為教師休息室使用。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依據 104年第 2次空間分配會議，因應本校學生社團活動，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由雲平樓全部搬遷綜合教學大樓空間，

並已分配在案。 

二、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擬申請機械二館二樓全部空間，因目

前該空間原使用單位機械系已搬遷應科大樓，空間已釋

出。 

決議：不同意分配機械二館二樓空間。 

案    號：第 5案 

提案單位：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案    由：擬請同意綜合教學大樓 1301國際會議廳供創新產業暨國際學

院使用，請討論。 

說    明：本院原有一間大型多功能教室，供開、結訓、媒合及人數較

多班級授課使用，現今搬家，綜合大樓並無大型教室可供本

院隨時使用(綜大一樓 2間階梯大教室是教務處使用，時段多

已排課，不多借) ，擬請同意提供綜大 1301國際會議廳供本

院使用，以利推廣業務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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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補充說明：本校 106年 3月 1日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將 1303

室(21.4 平方公尺)及綜大 13 樓國際會議廳(382.81

平方公尺)分配予總務處管理使用。 

決議：同意綜合教學大樓 13樓 1301室國際會議廳及 1303室分配創新產

業暨國際學院使用。 

案     號：第 6案 

提案單位：實驗林管理處 

案     由：擬請同意舊理工大樓一、二樓空間提供實驗林管理處規劃使

用，請討論。 

說     明：本處編制 2名研究人員，且需支援教學研究與實習工作，研

究室及植物種源堆置空間嚴重不足。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實驗林管理處前於 105年 2月申請舊理工大樓 2樓(樓梯左

側空間)，惟空間尚未釋出，故先行錄案。 

二、 實驗林管理處 105年 3月 2日 1051700186號簽呈，經校長

核示提空間分配委員會討論。 

三、 申請之空間除舊理工大樓 2 樓空間尚待生科系預計於 107

年 2月底前完成搬遷外，餘已釋出可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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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舊理工大樓 A 棟 2 樓空間(如下圖框列)分配實驗林管理處使用，

未來如該棟大樓拆除後，不得要求補足該空間。 

 

案    號：第 7案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    由：擬請同意分配綜合教學大樓空間供資訊管理學系規劃學生研

究室，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系 98學年度喬遷至社管大樓，當年度進行社管大樓學生

研究室空間分配時，是以本系每學年 16位新生入學進行空

間分配，106學年度起碩士班每學年有 36位新生入學，學生

人數多 1倍以上，空間分配並沒有增加。全系現有至少 80

位碩士班研究生，原分配到的社管大樓學生研究室早已不敷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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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以「巨量資料分析與管理」、「物聯網與智慧生活應用」

及「資訊安全與管理」三大學群為主要研究課題。之前本系

舉辦之系務諮詢委員會(該會議即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對本

系未來發展提供建言)，當中有委員建言，針對本系三大發

展領域，每個領域皆應至少設立一間實驗室。 

三、 比較台大、政大、交大、中央及台科大資管系所空間使用情

形，本系在學生研究室(實驗室)、大型研究空間均無法與其

相比，為維護本系與全國大專校院資管系的競爭力，給予本

系合適的空間分配有其必要性。 

四、 本系學士班於三年級時均需修習「資訊系統發展專題」課，

學生必須於課程結束前，完成一件資訊系統之實際作品。該

課程為一實作課程，對學生實作經驗的培養是相當重要。然

學生一再抱怨學校無提供任何實驗室，可供他們能順利完成

其作品。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資訊管理學系所提空間需求前於 106 年度第 1 次會議提案討

論，決議：「申請單位空間不足部分先予錄案，另尋找空間。」 

二、 目前資訊管理學系實際使用空間合計 3,451 平方公尺，教育

部規定所需面積標準為 2,577平方公尺；管理學院實際使用

空間合計 19,690平方公尺，教育部規定所需面積標準為

19,454 平方公尺。 

三、 目前資訊管理學系於綜合大樓6樓計有607-1、609、611、613、

615及 617室，約 83.7平方公尺，查綜合大樓 6樓 607及 612

室(合計 41.1平方公尺)，原秘書室簽准借用，因借用期限已

至，且空間已釋出，是否同意分配，案送空間分配會議討論。 

決議：綜合教學大樓 607及 612室同意分配資訊管理學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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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8案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    由 ：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空間分配及管理辦法」及「國

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退休或離職教師與研究人員繳還使用

空間與設備作業辦法」，請討論。 

說    明：依據生命科學院 105年 12月 1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辦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委員會審查各空間使用單位就

其空間所擬定之使用與管理辦法。 

決議：同意備查。 

案    號：第 9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精密館 1樓作為價創計畫研究實驗空間乙案，提會追認，

請討論。 

說    明：為執行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亟需研究實驗室空間，

俾利本計畫之推動。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本案經 106年 11月 30日第 1060802461號簽呈奉准在案。 

二、 精密館 1 樓原為精密所使用空間，面積為 538.8 平方公尺，

該所已搬遷至應科大樓 6樓。 

三、 研究發展處為執行價創計畫之需，申請上述空間，未排擠各

院之空間，惟應以使用者付費方式辦理，使該空間具自償性

質。 

四、 請研究發展處敍明借用期間及收費標準。 

研究發展處補充說明：借用期間約 5 年，也和計畫主持人說明，未來精

密館如規劃拆除，須配合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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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追認本申請空間為計畫辦公室，因屬計畫自償性空間，依使用者

付費原則收費，收費額度由總務處依「國立中興大學研究計畫辦公

室分配使用及收費要點」訂定之。依第 1案決議，本案既屬計畫空

間，應由教師個人提出申請。 

案    號：第 10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 ：擬請同意本校舊理工大樓 E棟 3樓及惠蓀堂地下室空間提供

學生社團使用，請討論。 

說    明：因應學生活動中心 4 樓即將拆除，原位於該處之學生社團辦

公室須搬離。 

主辦單位補充說明： 

一、 本案舊理工大樓 E棟 3樓及惠蓀堂地下室 6間之空間，原係

機械工程學系及通訊、光電研究所使用空間，因搬遷至應科

大樓，故空間釋出，先予敍明。 

二、 配合學校活動中心補領使用執照及 4樓拆除工程之規劃期程，

協調學生事務處暫時搬遷舊理工大樓 3樓及惠蓀堂地下室空

間。 

三、 後續依 104年 11月 18日空間分配會議，待創新產業暨國際

學院(原創新產業推廣學院)全部搬遷綜合教學大樓後，社團

再行搬離並進駐雲平樓。 

決議： 

追認副校長主持 106年 11月 10日會議決議如下 

一、 學生社團空間規劃應以不干擾正常教學及研究為考量。 

二、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在雲平樓空間，除了外貿協會空間或該

教室尚有推廣課程合約以外，所有空間應在本（106 學年度）

學期寒假結束前完成搬遷，由倪芷菁擔任窗口。合約結束後，



13 

 

 

 

空間轉交學務處。 

三、 惠蓀堂地下室空間（包括南、北館），交由學務處規劃為學生

社團空間。 

四、 學生社團借用之舊理工大樓空間，待圓廳完工後交還學校統

籌使用。 

五、 圓廳整修期間，學生社團若公共活動空間不足，請學務長協

調各學院商借臨時空間。 

案    號：第 11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 ：本校水土保持學系陳鴻烈退休教授研究室空間歸還森林學系

使用乙案，請討論。 

說    明：陳鴻烈退休教授自 104 年 8 月 1 日退休迄今尚未繳還使用空

間(舊理工大樓 C棟 208、209室)，本校以 106年 10月 19日

興總字第 1060402713號函，限期陳師於 106年 11月 30日前

歸還，目前尚未繳回。 

決議：本案非屬本委員會權責，請森林系依權限自行辦理。 

 

叁：臨時動議：計畫空間如為教學單位使用，無計畫經費支援，是否給予優惠

折扣? 

決議：除基本收費比照「國立中興大學研究計畫辦公室分配使用及收費要點」，

依屋齡再給予五折優惠，如為教學用途且有計畫經費支應，給予七五

折優惠。 

肆：散會(12：30) 


